Seventh-Day Adventism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簡稱作安息日會，正式立會的日期為1863年，亦是他們召開第一屆總議會的年分。米勒爾（William Miller, 1782～1849）原是個平信徒聖經科學生（後來成為浸信會的傳道人），他預言基督會在1843年三月二十一日到1844年三月二十一日期間再來，米勒爾一個跟隨者把日期順延到1844年十月二十二日；但當基督沒有在那天回來，他們就「非常失望」。
下列三組「米勒派」在稍後合併起來，成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︰第一組人是以愛德遜（Hiram Edson, 1806～82）為中心，他在「非常失望」的翌日得到異象，看見基督進了天上的聖所──他說這才是米勒爾預言的真義；第二組人跟隨貝特斯（Joseph Bates, 1792～1872），他原是個退休的船長，透過自己研究聖經，肯定第七日才是正確的安息日（Sabbath{\LinkToBook:TopicID=1034,Name=Sabbath}）*；第三組人是懷特夫人（Ellen G. White, 1827～1915）的跟隨者。懷特得了一連串的預言，肯定安息日的教義，且被人相信具有預言恩賜。
他們的總部原設在密西根（1903），後來遷到華盛頓近郊的塔科馬帕克公園；1991年信徒總人數有7,102,976人，五分之四的安息日會信徒均在北美洲之外。他們的宣教熱誠相當突出，近代在教育與醫療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。
安息日會的信仰與福音派信仰各有異同，相同的如三位一體、基督的神性、基督的救贖及再來；不同的是對安息日的看法。他們認為第七日（即星期六）是基督徒要守的安息日；早期認為守安息日是得救的條件，近年這種堅持軟化下來，只說守安息日對基督徒來說是正確及有益的。另一條不同的教義，是所謂「聆訊審判」──人死後要接受審判，以定他或她是否配得在「第一次復活」（信徒的復活）中有分。他們亦說安息日會的教會是「餘民教會」──意思是他們是最後一批守神誡命的人，而餘民教會的特色乃是有預言（Prophecy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*恩賜，此恩賜已賜給懷特夫人了；直到今天，她的教訓對安息日會神學仍具有權威地位。他們亦守許多禁食的規矩，一個敬虔的安息日信徒便會是一個素食者了。
安息日會算不算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一分支呢？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。他們自稱為「餘民教會」，就表明其他信徒在某意義之下，都是行在黑暗中。懷特夫人曾經說過，人是否守安息日，便說明他是順服神還是背叛神。但今天許多安息日會的信徒，均看自己為福音派的信徒，他們內部在近年來，亦時常討論什麼才是核心信息的問題。但他們到今天仍持守著「餘民教會」的教義，這就使他們看來不可能被納入主流的福音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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